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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院余委員宛如，針對「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中會商機制可放寬部分

外籍人士工作之規定，未確實讓雇主與工作者擁有對等與完整的

資訊，爰要求勞動部於其中英文網站上建置外國人就業專區，以

圖像化方式介紹完整規範與流程，以利雇用雙方查詢利用，特向

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我國為因應產業環境變動、提升產業競爭力，協助企業延攬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人員，於

93 年 01 月 13 日訂定「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第六條，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受聘僱之

外國人，得不受工作經驗之限制。 

二、又因近年推動創新創業相關法規限制，為利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進用人才彈性，勞動部

又於 104.05.01 進行修正，受創新新創事業聘僱之外國人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專案同意後，得不受五年以上相關經驗、兩年工作經驗之限制，協助台灣企業聘

僱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並具相關經驗但未滿五年之人才。 

三、勞動部訂定之「會商機制」，可讓個別雇主透過「個案會商」提出申請，免除外籍人士的

相關經驗規定；「通案會商」則開放特定類別，如 3 月份因藍帶主廚不能教廚藝而卡關的

報導爆出後，即緊急透過通案會商的方式增「公司法人設立之短期補習班從事廚藝教學」

，並設外籍主廚標準，確實讓許多台灣雇主與來台工作的外籍人士受惠。 

四、然而，許多台灣雇主並不理解現有法規，此免除相關經驗的會商機制之英文規定在網路上

也難以搜尋，勞動部網站僅列出英文法條、經濟部人才網的說明也未與國發會創業拔萃方

案之「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整合，不將完整條件與規定條列清楚，造成外籍

人士在台找工作時資訊不對等，也無法確實與台灣雇主商討合法的聘用規則，對雇主與外

籍人士非常不友善。 

五、請勞動部提出會商機制申請人數、通過人數、開放種類的評估報告，瞭解現行機制是否有

可改善之處，也請勞動部於其中英文網站上建置外國人就業專區，以圖像化方式介紹完整

規範與流程，以利雇用雙方查詢利用，確實改善讓外籍人士易於理解在台工作相關規定的

單一窗口。 

（七）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辦理社會福利

服務業務，已連續 4 年動支第二預備金辦理「建構托育管理制度

實施計畫」、「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兩者為補

助與津貼性質，恐與第二預備金設立目的不符，也凸顯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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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欠缺妥善規劃，敬請衛生福利部提出詳細說明，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業務，已連續 4 年（101 年～104 年）動支第二

預備金辦理「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其

中建構托育管理制度實施計畫為 1.19 億元、3.52 億元、6.24 億元及 4.91 億元，父母未就業

家庭育兒津貼實施計畫為 10.81 億元、20.32 億元、11.22 億元及 5.78 億元。 

二、托育政策為台灣重要政策之一，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卻屢屢未能於年度計劃中妥善編

列所需費用，反而以第二預備金的方式彌補金費之不足，不但與第二預備金設立目的不符

，也凸顯政府對托育政策的不重視與規劃不足，請相關部會提供詳細說明。 

（八）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鑒於金管會於去年底成立 P2P（網路借貸平

台）專案小組，卻遲遲未公告 P2P 相關規範，阻礙台灣的金融創

新。敬請金管會儘速探討 P2P 借貸交易的評估及風險監管方式，

儘速提出評估報告與開放模式，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因應全球數位金融浪潮，金管會於去年底宣布成立 P2P（網路借貸平台）專案小組，承諾

將在 2016 年上半年研議開放 P2P 可行性，包括發展要件、採何種開放模式等，然金管會銀

行局長詹庭禎卻表示，專案小組要四到五個月才能研議完成，截至今日，尚未看到相關規

定與討論。 

二、中國的 P2P 借貸市場交易規模，從 2010 年開始，每年都有超過 200%的驚人成長，在 2015

年時單月交易量已達 800 億人民幣（約新台幣 4,000 億元），以平臺家數來看，在 2011 年

時只有 20 家，現在已經成長到 3,600 家，發展快速。而這些新交易模式創造的數據，也會

發展出不同的服務與價值，透過大數據了解消費者習慣、評估消費者的信貸額度，進而衍

伸出新的商業模式。 

三、反觀我國目前還推動不了 P2P 借貸，在開始發展之前就需要四到五個月的研議時間，儘管

業界技術已經準備好大展身手，但等到法規開放，市場恐被他國業者搶得先機，未來取得

消費者數據的時機點也較落後，政府的保守態度讓民間創新窒礙難行。 

四、請金管會儘速探討 P2P 借貸交易的評估及風險監管方式，請儘速提出評估報告與開放模式

。 

（九）本院余委員宛如，有鑑於國發會提出改善所得分配具體方案，當


